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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的决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相关文书的全称：关于对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采

取自律监管措施的决定   

收到日期：2020 年 6 月 11 日 

生效日期：2020 年 6 月 11 日 

作出主体：全国股转公司 

措施类别：自律监管措施 

涉嫌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 

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昕软件”）；熊雨前，时任公

司董事长，福昕软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熊伯胜，福昕软件股东。 

涉嫌违规的事项类别： 

（一）股票发行代持；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交由他人代持。 

 

二、主要内容 

（一）涉嫌违规事实： 

1、股票发行代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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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福昕软件进行了一次股票发行，合计向 21 名发行对象发行 460

万股，募集资金 11,040 万元，发行后股东共计 136 名。该次股票发行过程中，

31 名员工希望参与股票发行，但因不满足投资者适当性要求，上述员工出资后

交由发行对象之一熊伯胜代为认购和持有，代持股份合计 19.8 万股。股份还原

后发行对象合计 52 名，发行后股东共计 167 名。其后，员工通过熊伯胜账户买

卖公司股票，涉及员工共计 34 人，累计买卖金额 1011.12 万元。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交由他人代持 

熊伯胜账户存在代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熊雨前买入、持有公司股

票的情况，具体为：(1) 2018 年 5 月和 2019 年 1 月，熊雨前通过熊伯胜账户分

别出资买入陈鸿、林美香等 2 名员工股票，合计 3000 股；(2) 2018 年 12 月，熊

雨前通过熊伯胜账户出资买入上海云皋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45,000 股股票；

(3)2019 年 1 月，熊雨前通过熊伯胜账户出资买入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33,000

股股票。 

截至目前，前述代持股票已全部清理完毕。 

 

（二）处罚/处理依据及结果：  

福昕软件的上述行为违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构成

股份代持违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熊雨前将股份交由他人代持，违反了《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2017 年 12 月 22 日发布)第四条和《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2020 年 1 月 3 日发布）第三

条、《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以下简称《公司治理规则》）

第五条、《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规则（试行）》（2013 年 12

月 30 日发布）第三条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2020

年 1 月 3 日发布）第四条的规定，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针对上述违规行为，时任董事长熊雨前未能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违反了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2017 年 12 月 22 日发布）

第四条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2020 年 1 月 3

日发布)第三条的规定，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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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熊伯胜虽未对外签署书面股份代持协议，但已构成实质股份代持行为，

对违规行为负有责任，违反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

则》（2017 年 12 月 22 日发布）第四条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

信息披露规则》（2020 年 1 月 3 日发布）（以下简称《信息披露规则》）第三条、

《公司治理规则》第五条、《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规则（试

行）》（2013 年 12 月 30 日发布）第三条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

向发行规则》（2020 年 1 月 3 日发布）（以下简称《定向发行规则》）第四条的规

定。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以下简称《业务规则》）第 6.1 条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监管

措施和纪律处分实施细则》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的规定，全国股转公司对福昕软

件、熊雨前、熊伯胜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上述自律监管措施未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上述自律监管措施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是否存在因不符合创新层标准而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 

□是 √否 □不适用  

 

四、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一）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做出的自 

律监管措施的决定高度重视，已充分认识到保证信息披露真实、完整、准确的重 

要性，今后将严格遵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业务规则》、《信息披

露规则》、《公司治理规则》、《定向发行规则》等业务规则的相关要求诚实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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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运作、勤勉尽责，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完整、准确、及时，吸取教训，杜

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二）整改情况 

公司对上述违规行为高度重视，将进一步加强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和相关人员对相关业务规则的学习，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 

 

五、备查文件目录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对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及相

关责任主体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的决定》 

 

 

 

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2 日  


